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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文件

校教〔2018〕25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北大学关于领导干部听课
及参加教学活动的规定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《中北大学关于领导干部听课及参加教学活动的规定》经审

核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北大学

2018 年 10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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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关于领导干部听课及参加教学活动的规定
（修订）

为强化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，加强教学过程的质量管理，促

进学校各部门和领导干部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意识，深入教学第一

线了解掌握教学运行及教学设施、教学环境、教学手段等情况，

促进学校教学改革与教风、学风建设，解决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

中存在的问题，保证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，坚持领导干部听课及

参加教学活动制度化、常态化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听课及参加教学活动人员

校领导、学院领导、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和教学管理人员。

二、听课及参加教学活动形式与要求

1.听课：以单独随机听课方式为主，主要针对教师的教学态

度、备课情况、基本教学环节的掌握、教学方法的运用和课堂气

氛的控制等做出评价和分析。听课后，尽可能与师生交换意见，

并及时把意见和建议反馈给相关教学单位和教师本人，帮助教师

提高教学质量。

2.看课：一般不进入课堂，采用随机、随堂和视频的方式，

主要从课堂纪律、教学状态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观

察。可集体或单独进行看课活动，看课后，及时把看课过程发现

的问题和建议反馈给相关部门和教学单位。

3.学院教研活动：校领导、职能部门领导可以参加学院组织

的各类教研活动，通过参与教研活动了解和掌握教学工作动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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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教学工作存在的实际问题，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。

4.组织或参加师生座谈会：校级领导、职能部门领导可组织

或参加不同层面的师生座谈会和调研会，倾听师生对本部门工作

的意见和建议，并向有关部门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。

5.面向师生进行公开讲座：就有关部门的政策、制度、方案

等面向师生进行公开讲座。

6.担任本科班主任工作或参加主题班会活动：鼓励领导干部

担任本科班主任工作，参与主题班会。

三、听课及参加教学活动次数

1.校级领导每人每学年不少于 8 次，其中听课不少于 6 次，

看课不少于 1 次，其他教学活动不少于 1 次；主管教学、学生工

作的领导每学年听课不少于 10 次，其中听课不少于 8 次，看课

不少于 1 次，其他教学活动不少于 1 次。

2.学院领导及教学管理人员每人每学年不少于 10 次，其中

听课不少于 8 次，看课不少于 1 次，其他教学活动不少于 1 次。

其中主管教学的院长每人每学年不少于 18 次，其中听课不少于

16 次，看课不少于 1 次，其他教学活动不少于 1 次。

3.相关职能部门领导每人每学年不少于 10 次，其中听课不

少于 8 次，看课不少于 1 次，其他教学活动不少于 1 次。

四、听课及参加教学活动管理

1.听课记录表、看课记录表、教学活动记录表由教务处统一

印制，校领导的记录表每学期开学前由教务处送发，学院领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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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和教学管理人员的记录表可在教务处网页下

载。

2.听课及参加教学活动人员应认真填写听课记录表，发现急

需解决的问题可将问题及时反映给教务处和相关职能部门，教务

处和相关职能部门应及时给予解决或回复。

3.每学期期中教学质量检查时抽查相关人员听课及参加教

学活动的记录；期末考试周，机关职能部门听课及参加教学活动

记录由各部门收齐后统一交教务处，各学院领导的听课及参加教

学活动记录由学院教学科科长负责收取（其中处级干部的记录转

交教务处）。

4.各教学单位应对参与听课及参加教学活动情况进行汇总

分析，写出该学期的听课及参加教学活动情况总结并提交给教务

处。教务处将对全校听课情况予以汇总分析，公布该学期全校听

课及参加教学活动情况总结，并将领导干部听课及参加教学活动

情况报学校党委组织部，作为干部考核的材料之一。

五、其它

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，原

《中北大学领导干部听课制度》同时废止。

附件 1：中北大学领导干部听课记录表

附件 2：中北大学领导干部看课记录表

附件 3：中北大学领导干部参加其他教学活动记录表

中北大学校办 2018年 10月 9日印发


